附件1
2026年盐田区“体彩杯”羽毛球比赛
竞赛规程
一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盐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承办单位：深圳市万梅体育文化有限公司
二、比赛时间及地点
时间：2026年8月1日-2日
地点：盐田体育中心
三、比赛项目
（一）混合团体赛
1.男双（双方年龄相加80及以上）（1960年1月1日及以后至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者）
2.女双（1966年1月1日及以后至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者）
3.男双（1966年1月1日及以后至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者）
（二）混合双打（双方年龄相加80及以上）（1960年1月1日及以后至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者）
（三）混合双打（1966年1月1日及以后至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出生者）
四、参赛单位
参赛单位须为盐田区各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驻盐各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及居民。单位可单独组队参加，亦可以联队的方式参加。
五、参赛运动员资格

运动员须是盐田区辖区居民或是盐田区辖区工作人员（提供身份证家庭住址、房产证登记地址、深圳市公安局官网居住登记截图、近 3 个月及以上社保清单任一材料作为证明，不接受其他证明材料）。
六、参赛办法
（一）团体赛运动员不得兼项，退役专业运动员（指曾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和进入过省、市体校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）只可参加1个项目，不得兼项，参赛运动员可报团体赛和一个单项项目比赛。
（二）参赛选手须满18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运动员保险由各单位或本人自行购买，主承办方不承担运动员参加比赛造成的身体损伤及其他伤害。
（三）各参赛队伍必须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。
（四）每队可报领队、教练各1名（教练员可兼报运动员），男女运动员最多9人。参赛队可报盐田区的退役专业运动员（指曾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和进入过省、市在体校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），每轮团体赛中每队只允许1名退役运动员上场进行1场比赛。现役运动员不得参赛。
七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比赛执行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（2025）》。
（二）比赛第一阶段采取分组循环决出小组名次，第二阶段交叉淘汰决出名次。
（三）混合团体赛比赛出场顺序为：男双（80岁组）、女双、男双，三场两胜制，小组赛阶段打满三场，淘汰赛阶段见二收。
（四）各项目计分方法根据报名情况确定。
（五）混合团体比赛各参赛队于赛前15分钟交换出场运动员名单。
（六）比赛编排将采取抽签方式，参照2025年盐田区“体彩杯”羽毛球比赛成绩设置4队（名）种子。
（七）比赛用球：红超76速羽毛球为比赛用球。
八、纪律规定

参赛运动员出现冒名顶替违反“参赛资格”规定，在比赛过程中该队运动员、工作人员、观众出现打、骂和侮辱对方运动员、 工作人员、观众和裁判员，或有其它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时，将视情节轻重作出取消运动员资格、取消该场比赛成绩、取消该队比赛成绩、通报批评、乃至禁止此后参加有关赛事等处罚。
九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
混合团体赛：录取前八名（5至8名并列第五名），前三名颁发奖杯、奖牌、证书、奖品，4至8名颁发证书、奖品。
单项赛：录取前四名，前三名颁发奖牌、证书、奖品，第四名颁发证书、奖品。
十、报名方法
（一）报名材料：报名表（以单位名义组队参赛的须加盖单位公章）、自愿参赛责任书（所有参赛运动员签字）、身份证（或房产证明、深圳市公安局网站居住登记截图、近 3 个月以上的社保清单，不接受其它证明材料）、运动员近期大一寸免冠彩色相片1张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。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于2026年7月20日前，将报名材料送至盐田体育中心前台。联系人：刘维，电话：18773635747（微信同号）。

十一、领队、抽签会议时间、地点待定。

十二、裁判员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。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属盐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十四、竞赛规程后续可根据赛事活动实际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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